关于第十二师迎宾大道互通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表告知承诺许可决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公路工程建设管理站：
你单位向我局提交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及《第十二师迎宾大道互通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地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迎宾大道。起点坐标：E87°22'42.1221"，N43°58'25.5867"，终点坐标：E87°22'45.9144"，N43°58'28.2991"。互通改建为单环首蓿叶形半互通，互通区主线长度1.523公里，被交路长1.060公里，匝道全长2.954公里。
项目总投资7707.962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18万元。
二、根据你单位委托伊犁语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开展的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在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防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三、你单位应当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并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
四、你单位应当对《报告表》的内容和结论负责。对不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存在承诺弄虚作假，建设项目严重违法，环评文件有严重质量问题等情形的，我局可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对存在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五、你单位应当落实降噪路面铺设、声屏障安装、树木绿化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预留资金，根据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及噪声监测情况，视情优化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本项目不导致敏感点声环境超过功能区标准。运营期对接团场和城市道路相关责任部门，科学规划项目沿线噪声达标控制距离范围内国土空间使用功能，落实限行、限速、禁鸣等交通管控措施，做好降噪路面、声屏障维护更新，根据噪声跟踪监测结果及远期路网规划实施情况，及时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不断完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六、本批复有效期五年，项目自批复之日起五年后开工建设的，应报我局重新审核。本批复生效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七、十二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项目所属辖区环境管理部门负责“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管工作。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分送以上监督管理机构，并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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